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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8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8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8日0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3年4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股份118,175,621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0.205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 代表股份118,175,621股， 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0.2055%。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 6,902,363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1.7642%。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常晶晶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方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75,557,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邵兴祥先生、罗时华先生、刘哲先生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完成或超额完成2023年目标任务实行奖励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8,1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6,902,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石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审

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信息披露

2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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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已于2023年4月25日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3年5月16日

（星期二）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

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殷俊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章乐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胡军红先生、财务总监陈晶晶女士、独立董事胡伟先生、保荐代表人陈定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5日15:00前登录全景网（http://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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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峡旅游” ）拟将持有的宜昌交运集团

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 ）70%股权向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宜昌交旅” ）转让30%、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城发” ）转让10%，拟将持有的宜昌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司” ）

70%股权向宜昌交旅转让30%、向宜昌城发转让10%（最终持股比例及标的资产范围以各方签署的具体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客运公司及汽车销售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

2、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尚未确定，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对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认定， 最终以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

计、评估的数据以及签订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旅及间接控股

股东宜昌城发，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

策、审批程序。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意向协议。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中公司股

票不停牌，鉴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预计将在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起六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聚焦旅游主业，优化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公司拟向交易对方转让所持有的客运公司40%

股权和汽车销售公司40%股权（宜昌交旅分别受让30%股权，宜昌城发分别受让10%股权），本次交易

不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对方宜昌交旅为公司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宜昌城发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均为公司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具体交易价格将根据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单位备案的拟

置出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公司将尽快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

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客运公司

1、公司名称：宜昌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9A3T852

3、公司住所：宜昌市伍家岗区花艳路3号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王雁冰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9年7月26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物业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旅客

票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所处行业：道路运输业

10、股权结构：三峡旅游持有70%股权，宜昌城发持有20%股权，宜昌交旅持有10%。

（二）汽车销售公司

1、公司名称：宜昌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C3YAUL7R

3、公司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63号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严东新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8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销售；二手车经纪；二手车鉴定评估；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新能源汽车

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机动车修

理和维护；电池零配件销售；物业管理；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所处行业：零售业

10、股权结构：三峡旅游持有70%股权，宜昌城发持有20%股权，宜昌交旅持有10%。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宜昌交旅

1、公司名称：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3317800214

3、公司住所：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2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殷俊

6、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5年3月18日

8、经营范围：三峡旅游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营；旅游资源开发及经营；旅游产品开发、生产、

销售（不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国有资本运营；文化会展；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

务；旅游策划；票务代理、停车服务；汽车租赁（以上均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宜昌城发持有100%股权。

（二）宜昌城发

1、公司名称：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331827803C

3、公司住所：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9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殷俊

6、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5年3月13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

圾处理；水力发电；港口经营；燃气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酒店管理；露营地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从事国际集装箱船、

普通货船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开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宜昌城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旅游主业，优化产业结构，集中精力加快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

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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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5月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28日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

董事5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池宇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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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5月8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28日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贤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

定，调整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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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23年5月8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15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并于2015年6月17日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期权计

划相关事项。 本次期权计划向13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共计1,650,000份，授予价格为29.18元/股。

2015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确定7月3日为股票期权授予日，股票期权授

予价格调整为29.14元/股。

2015年8月24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2016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期权计划行权价格由29.14元/股调整为29.11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

位小数）。

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确定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34名调整至110

名，首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650,000份调整至1,271,450份。

201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9.11元/股调整为29.02元/股（行权价格保

留两位小数）。

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

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10名调整至93名，授

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271,450份调整至1,142,584份。

2018年5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9.02元/股调整为28.85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

小数）。

2018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

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93名调整至78名，授予

股票期权总数由1,142,584份调整至1,076,057份。

2019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8.85元/股调整为28.67元/股（行权价格保留

两位小数）。

2019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

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78名调整至67名，授

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076,057份调整至1,043,006份。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8.67元/股调整为18.95元/股（行权

价格保留两位小数），公司期权计划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49,003份调整至373,504份。

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8.95元/股调整为18.79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

位小数）。

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8.79元/股调整为17.59元/股（行权价格保留

两位小数）。

2023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7.59元/股调整为17.24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

位小数）。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事由、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2023年4月28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939,968,404股扣除公司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中的股份33,261,531股及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到期未解锁的3,748,000股后的1,902,958,873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3.5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12日。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在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调整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调整结果

P=P0-V=17.59元/股-0.35元/股=17.24元/股

股票期权原行权价格为17.59元/股，此次调整后，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7.24元/

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注：若股份调整实施过程中出现尾数差异，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

准。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

定，调整程序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完美世界本次行权价格调整已获得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701� � � � � � �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天津中安和汇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中安”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8,548,90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37%。 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9月16日起上市

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5月8日，公司收到天津中安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4月29日，天津中

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0股。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中安和汇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548,905 6.37% IPO前取得：8,548,9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天津中安和

汇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

2023/2/1～

2023/4/29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 8,548,905 6.3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107� � � � � � �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0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度半导体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2年度半导体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此次活动将采用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

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四）投资者可于5月16日（星期二）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

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陈利光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郑成先生

独立董事：戴继雄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633787

邮箱：Public@anlogic.com

五、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083� � � � � � �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44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先后于2021年2月25日和2022年11

月30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因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991,260元并新增股

本5,991,260股； 因实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88,615元并新增股本388,615股；因实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261,500元并新增股本6,

261,500股。 上述事项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5,581,566股变更为268,222,941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55,581,566元变更为人民币268,222,941元。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

于2021年2月26日、2022年12月1日、2023年2月3日、2023年2月22日和2023年4月2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 《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26）、《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85）、《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3-009）、《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8）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7）。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于2023年5月6日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本次《营业执照》变更仅涉及“注册资本” ，其他登记信息未变。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8585112XY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388号8幢501室

法定代表人：GERALD� G� WONG

注册资本：人民币26822.2941万

成立日期：2006年03月14日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作计算机和通信软件，计算机和通信网络设备维护；生产光

纤交换机等电信终端设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咨

询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的维修和再制造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通讯设备批发，通信设备制造（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生产），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2023-02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0日(星期三)�至5月1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angym@pm-chin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7日发布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5

月17日9:00～10:00举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志荣先生，独立董事吴红春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肖亚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7日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0日（星期三）至5月1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tangym@pm-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肖亚军 先生、唐佑明 先生

电 话：0574-8784� 1061

邮 箱：tangym@pm-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8日

股票代码：000700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8

债券代码：127004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模塑转债”到期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安排，截止2023年6月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模塑转债” 公司将以 110元/张

（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的价格到期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模塑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摘牌。

2、“模塑转债” 停止交易日：2023年5月30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

2023年5月30日至2023年6月1日），“模塑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模塑

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3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2

日公开发行了813.6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1,366.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 403号” 文同意，公司81,366.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7年6月2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债券代码“127004”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江南模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

现将“模塑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

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

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具体为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

回未转股的可转债，即“模塑转债”到期合计兑付110元/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规定： 上市公司在可转债转股期结束的20个交易日前应当至少发布3次提示性公告，

提醒投资者可转债将在转股期结束前的3个交易日停止交易或者转让的事项。 “模塑转

债”的到期日为2023年6月1日，根据规定“模塑转债” 将于2023年5月30日开始停止交易，

2023年5月29日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3年5月30日至2023年6月1日），“模塑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模塑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三、可转债兑付摘牌

“模塑转债” 将于2023年6月1日到期，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发布可转债到期兑付及摘牌的相关公告，

完成“模塑转债”到期兑付摘牌工作。

四、其他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6242802

联系传真：0510-86242818

联系人：单琛雁女士、王晖先生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439� �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3-034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度贵州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服务平台（网址：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提问通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开放至2023年5月15日截止，通过微信关注“贵州资本市

场”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提问”即可进入专区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3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为加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互动，便于投资者进

一步了解公司 2022�年度经营情况及其他关切问题，在贵州证监局指导下，贵州证券业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

网络有限公司举办2022年度贵州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并征集相关问题， 具体

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15:30-17:00

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http:� //rs.p5w.net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二、出席本次活动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海

董事会秘书：张千帆

财务总监：张红玉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升交流效率及针对性，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开

展问题征集，提问通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开放至 2023年5月15日截止。 请通过微信关注“贵州资本市场”

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提问”即可进入专区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宽宇

电话：0851-38113395

邮箱：zhangqf@gz-sanli.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3-023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3年5月5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2023年第二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及《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2023年第二十八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二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计中标约24,732.28万元，约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6.84%。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国家

电网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现将相关项目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一）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

（招标编号：0711-23OTL03821002）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铁塔及构支架

中标标包：包30、包80

中标金额：4,640.79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3050561979014_2018060501171111

（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十八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二次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0711-23OTL03921003）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铁塔

中标标包：包10、包31

中标金额：20,091.49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3050562521101_2018060501171111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23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

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正式合同，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